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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促进妇女全面发展 共建共享美好世界———在全球妇女峰会上的讲话［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５－０９－２８（００３）．

　　摘　要：百余年来，我们党始终将实现妇女解放和发展、男女平等写在自己矢志奋斗的旗
帜之上。新中国成立初期，伴随着乡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基层政权的建立与巩固、乡村社会

整合与重构，我们党领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乡村妇女解放运动。《婚姻法》的颁布将妇女从婚

姻、家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她们在家庭生活中有了平等地位；《宪法》《选举法》的颁布赋予

了妇女最基本、最重要的民主政治权利，确保了她们的政治地位；获得土地，参加集体劳动，同

工同酬，让她们有了独立的经济地位；乡村教育和扫盲运动，结束“睁眼瞎”的历史，为乡村妇

女解放提供了必要的文化基础；革除婚姻陋俗，不断形成乡村自由婚姻的新观念、新习俗，为乡

村妇女解放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我们党领导的这场乡村社会妇女解放运动富有中国特

色，又卓有成效，无论是对乡村社会经济发展还是对党的妇女事业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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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女解放是社会解放的天然尺度，“纵观历史，

没有妇女解放和进步，就没有人类解放和进步”。①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在领导人民恢复乡村经济、

推进合作化运动、巩固农村基层人民政权的过程中，

在乡村地区领导开展了以宣传贯彻《婚姻法》、普

选、土地改革、业余文化教育、革除婚姻陋俗为主要

内容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妇女解放运动，使乡村妇女

在婚姻家庭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各方面的

地位得以全面提升。在新时代新征程，多维审视新

中国成立初期乡村社会妇女解放运动，对于推动乡

村妇女事业的全面发展，充分发挥妇女在发展农业

生产以及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自身优势和独特作

用，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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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婚姻法》的颁布确立了乡村妇女

在家庭中的平等地位

　　变革旧的婚姻家庭制度，将妇女从婚姻、家庭的
束缚中解放出来，是妇女解放的突破口。新中国成

立之初就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制度，以保护妇

女合法权益。《共同纲领》规定要“废除束缚妇女的

封建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强调妇女在政治、

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

权利。①１９５０年 ５月 １日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婚姻法》开宗明义地宣称，要废除封建主义婚姻

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

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

度”。②它是“几千年来没有过的婚姻大法”，是 “广

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广大劳动妇女在婚姻问题方面的

要求的集中体现”，是将我国妇女从几千年野蛮落后

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中解放出来并建立新的婚姻制

度、家庭关系、社会生活和社会道德的一部专门

法律。③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婚姻法的宣传和贯彻。在

《婚姻法》公布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保证执行婚

姻法给全党的通知》，中华全国总工会等五大人民团

体发布《关于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给各地人

民团体的联合通知》。为了深入贯彻实施《婚姻

法》，从 １９５１年 ９月起，中共中央和政务院、内务部
和司法部反复下发关于贯彻婚姻法、检查执行情况

的指示。１９５３年 １月，政务院成立中央贯彻婚姻法
运动委员会。同年 ２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贯彻婚
姻法运动月工作的补充指示》提出，以 １９５３年 ３月
为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动员全党及党外一切力

量，开展一个声势浩大、规模壮阔的群众运动。

有领导、有组织、有准备地宣传和贯彻婚姻法的

运动迅速展开。各地结合乡村妇女的特殊情况，在

生产生活间隙、冬学和扫盲运动中，采取了多种措

施。除专门的报告会外，广播筒、文化站、文化馆、剧

团、幻灯放映队、电影放映队、电影院、广播台和冬学

等配合，运用报纸、刊物、画报、墙报、黑板报、连环

画、报告、座谈、广播、说唱、戏剧、幻灯、电影等形式，

进行广泛宣传；选树先进典型，举办婆婆会、媳妇会、

青年会、男人会等；发动基层干部、宣传员、群众和民

间艺人，走进田间地头。１９５３年１月至２月间，全国
共训练了 ３４７余万名基层干部、宣传员及群众积极
分子，颁发了贯彻婚姻法宣传提纲，印发了 ２０００多
万份宣传品，在乡村等地进行了 ２７２６个贯彻婚姻法
的典型试验。④ 在华北区，印发了 １０９万多份宣传
品，选择 ３１２个有代表性的村、街进行重点推广，出
动１００多万名宣传员，采取分村（街）、分片包干的方
式，来进行广泛宣传教育。⑤ 绥远地区集训 ４万多
名区以上干部、２万多名村干部及群众积极分子，印
制 ６种共 ８万余册宣传品，归绥、包头两市及和林
县、萨县等地创作了文艺宣传材料近 ２万册，省电化
教育总队携带了 １４０多架幻灯机分赴各地乡村巡回
放映。⑥

农民尤其是乡村妇女普遍受到教育。据统计，

全国 ７０％以上的地区开展婚姻法宣传贯彻运动；约
１．４亿成年人口受到了教育，约占全国成年总人口的
４２．２％。基础好的一类乡，受教育成年人占比达
９０％，最差的三类乡也有 ４０％。⑦ 群众普遍反映婚
姻法“对男人好，对女人好，对老人好，对孩子好，对

生产好”，“毛主席真想得周到，土地改革了，还给我

们解决家务事”。⑧ “天上有个北斗星，地上有个毛

泽东。婚姻自由找对象，怎不叫人心欢喜！”“小麻

雀，叫喳喳，政府颁布了婚姻法；男婚女嫁自当家，再

不作兴童养媳，寡妇兴再嫁。过去封建都打倒，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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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子真正好”①等广为传唱的歌曲，都真实地反映

出广大乡村妇女获得婚姻解放后的喜悦心情。

在新的婚姻制度下，广大妇女摆脱了封建婚姻

制度的束缚，获得了人身的解放，走上了婚姻自由、

男女平等、家庭幸福的道路，开始树立了新的婚恋

观、生育观、家庭观，成为自尊、自强、自信和自立的

新女性。由于家庭地位的改变，以及夫妻、父母与子

女、婆媳之间的关系的改善，她们参加社会活动尤其

是参加生产的热情有了很大提高。她们说，“越封

建，越争吵，越蹩（别）扭，越没劲劳动”，“越民主，越

和睦，越痛快，劳动劲头越大”。②

二、《宪法》《选举法》确保了

乡村妇女的政治地位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女性不得不承受来自男权
社会的压迫，没有人身自由，长期被排斥在国家政治

生活外，更没有政治的权利和地位，成为历史幕后失

声的群体。我们党的领导为广大妇女当家作主、积

极参与民主政治生活提供了根本保障。新中国成立

前后，随着土地改革的深入推进，翻身得解放的乡村

妇女以空前高涨的热情投入到各项社会活动中，和

男子一道，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在冀中地区，村人民

代表会议中有 ３０％的女代表。河北省通县八区农民
代表中有 ２１．２％的女代表。在华东、中南、西南、西
北等四区的农民协会中，女会员就占１／３，有４０００万
名。１９５０年初，河南省农民协会就有 ２５０余万名女
会员。③

享有与男子平等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是妇女最

基本、最重要的民主政治权利，是体现乡村妇女当家

作主的最重要标志。１９５３年 ３月公布实施的《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１９５４年 ９月通过的《宪法》都赋予“妇女有与男子同

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及在政治生活等各方面

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④ 这些法律明确规定了妇

女参政议政的民主权利，是确保乡村妇女当家作主

政治地位的有力武器。

长期饱受剥削压迫之苦的乡村妇女十分珍惜这

来之不易的民主权利，抱着极大的兴趣和热情参加

普选活动。全国普选开始后，基层选举中女选民的

参选率达到 ８４．０１％⑤；江苏省江宁县河北镇达到

９６％，吉林省怀德县平安村达到 ９４％，四川省资中县

保平村也有 ９１％以上 ⑥。据各地材料，妇女参加选

举的比例一般都达到 ８０％以上。已经完成基层选举

的四川、西康、重庆、成都等省市及贵州、云南一部分

地区，妇女参加选举的比例达到 ９０％以上。陕西省

临潼县白庙乡 ２５个选区的全部女选民都参加了选

举。贵州省 １０４岁的苗族老人田老祖太带着全家三

代，高高兴兴地参加了选举。⑦ 瑶族妇女们把选举

证包好，放在贴身的口袋里，穿盛装、吹号角、打大

鼓、放鸟枪，无限喜悦地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⑧

很多优秀的乡村妇女被选为了基层人大代表，

直接参与基层政治事务管理。全国乡人民代表会议

（含执行乡人民代表会议职权的农民代表会议）中，

女代表的比例由 １９４９年的 １７％，增到 １９５２年的

２２％；１９５２年新疆所属各县各界代表中，女代表有

３００名，有很多是模范女乡长女村长。⑨ 据不完全统

计，１９５２年几个地区的乡、县、市的各界人民代表大

会的代表中，女代表约占 １２％到 ２２％左右。�10 北京、

上海、天津、西安、武汉、抚顺 ６个市中，当选的女人

民代表共有 ２２００多名。青海、甘肃、新疆 ３省 ９个

县的 １３５个乡所选出的 ３９００名人民代表中有 ８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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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是妇女。① 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女代

表共 １４７名，其中乡村妇女代表就有江西的李友秀、
湖南的康菊英、山东的李田英、吉林的金信淑、河南

的孙香云、山西的申纪兰等。②

在人民群众的推选和支持下，不少优秀的乡村

妇女走上了基层领导岗位。山西省解县、祁县等 ３９
个县的 １７０３个乡中，妇女被选为乡人民政府委员和
乡长的有 １９７７人，其中正副乡长 ７２３人，乡人民政
府委员 １２５４人。③ 四川省的 ４３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中，担任生产队长和组长的有 ５２名妇女，担任社务
委员的有３１名妇女，担任正副社长的有８名妇女。④

到 １９５７年 １０月，在全国 ７５．６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中，由妇女担任社长或副社长的占 ７０％—８０％，人数
达 ５０余万名，还有为数更多的女社务委员和生产队
长。⑤ １９５７年的《新中国妇女》先后报道过当县长
的谭春花、当副县长的苗族妇女项毕英、模范村干部

佟玉兰、互助组组长王秀兰等先进典型人物。

三、获得土地，参加集体劳动，同工同酬，

维护了乡村妇女独立的经济地位

　　经济解放、经济独立是妇女解放的根本条件。
而获得经济独立的基本途径就是参加生产劳动。正

如恩格斯所说，妇女解放的首要条件是让所有女性

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只有在她们“可以大量

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

的功夫的时候”，才有可能真正获得解放。⑥

长期被禁锢在家庭中的广大乡村妇女和男子一

样分得了房屋和土地，开始改变过去男女不平等的

状态。１９４９年 ６月，中共中央就发出指示，重申“必

须首先在法律上与实际上承认男女农民有同等权

利，并保障其所有权”的原则，且 “不能对此有所修

改或动摇其执行”。⑦ 内务部明确指出，“土地证上

不能只记户主一人姓名，应将该户全体成员的姓名

开列在内”，以表明全户土地房产为该户成员（男女

老幼）所共有。⑧ 土地改革运动中，乡村妇女同样分

到了土地和房产。北京郊区近 ２０万名妇女分到了

土地，她们的名字出现在土地证上。⑨ 黑龙江省的

乡村妇女们获得土地 ３４．９万亩，齐齐哈尔市郊区的

１３７５名妇女分得 １万亩土地。�10

参加生产劳动是妇女解放的关键所在。成为土

地主人的乡村妇女摆脱传统观念和自身的思想障

碍，纷纷走出家门，以前所未有的热情，迈出了参加

生产劳动的第一步。各地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的比例

一般达到５０％—７０％，最低为２０％，最高到了９０％以

上。�11 河北、山西、黑龙江等 ６省 １０６个县的妇女劳

动力中，参加夏锄的妇女占 ６４％；在河北省，天津、石

家庄等 ６个专区 ２７个县，８０％的妇女参加了秋收。

皖北 １３０余万名妇女参加了农副业生产。苏北 ５２

万名妇女参加了田间劳动。河南省大批妇女参加，

使麦收时间由原先的七八天减到三四天。到 １９５２

年，全国约有 ６０％左右的乡村劳动妇女参加农业生

产，有的地区甚至达到 ８０％—９０％。�12 到 １９５６年

底，全国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妇女约有 １．２亿名，

所得的劳动工分约占全社劳动工分的 ２５％左右。�13

她们还学会了整套的农业生产技术，其中涌现了不

少生产能手和技术骨干。河北省平山县妇联发起了

耕、种、锄、推车、赶车的“五会”运动；河南省妇女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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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了棉花、烟叶的生产和管理技术；东北妇女学会了

使用新式铲趟机。到 １９５５年，全国已有 ２５００名女
农业技术人员。① 她们还不断拓展劳动范围，积极

参加乡村手工业和副业生产。华北妇女的副业生产

收入占全部副业收入的 ２０％—５０％，副业生产甚至
成为灾区度荒的主要手段。② 吉林、黑龙江、辽东、

辽西 ４省 ５６县和 １个市中，４００多万名妇女参加纺
织、编草帽、编席、打绳、熬盐、采药、养猪等 １８种生
产活动，生产总值可换 ３２００多万元杂粮。③

乡村妇女积极投身于生产实践中，涌现了许多

劳动模范个人和团体。其中包括新中国第一位拖拉

机手梁军、华东地区第一名拖拉机手董力生、江西劳

模刘来娣、模范村干部佟玉兰、植棉能手陈文、大豆

丰产模范李竹清、湖南省首位农业社“女社长”康菊

英和特等模范互助组组长漆敬秀等典型个人，以及

全国小麦丰产模范崔玉霞互助组、吉林省敦化县民

主村成记妇女模范屯、河北省怀安柴沟堡镇运冰浇

地运动的乡村妇女组、山西长治的方秀亭及其接生

组、郭爱妮的托儿互助组等模范团体。１９５０年 ９
月—１０月，来自黑龙江、吉林、河北、山西等省的 ２２
名女农业生产模范参加了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

大会，出席大会的女模范占了总数的 ２０％。１９５１
年，松江省有 １９．３万多名妇女参加爱国生产竞赛活
动，涌现出妇女模范班组６４８个、模范妇女人物２７２４
名。④ １９５２年，李田英、冷月英、崔玉霞、李竹青、蓝
陈香、何四祇、黄庆芳等７名在“爱国生产竞赛”中表
现突出的女模范还获得了农业部爱国丰产奖和奖

章。⑤ １９５７年 ２月召开的首届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代
表大会有代表 ９５４名，其中妇女 ８３名。⑥

同工同酬是妇女经济独立从而实现妇女解放的

重要保障。１９５２年，山西省的申纪兰带领李顺达农

林牧生产合作社的妇女，在全国率先实行男女同工

同酬。⑦ 陕西省马廷海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女组员一

致要求和男子同样“死分活评”后，开始了和男组员

取得同工同酬。⑧ １９５３年 １２月，中共中央通过的

《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明确规定：“男

女劳动力应该按照工作的质量和数量，实行同样的

报酬。”⑨１９５５年，毛泽东在所加的多条按语中、同工

商界代表的谈话时反复强调，必须实现男女“同工同

酬”。�10 同年 １１月公布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

程草案》明确规定，要“无条件实现男女同工同

酬”。�11 同工同酬，真正改变了旧社会歧视和虐待妇

女的传统，确立妇女与男子在经济上的平等地位，极

大地调动了农村妇女的生产热情。１９５３年，李顺达

农林牧生产合作社的 ３１名女社员共完成 １６５０个劳

动日，占总工数的 ３４．３％，分得粮食 １１５００多斤。�12

在辽西省义县六区车房村，“有孩子的妇女找到妇女

干部要求解决孩子问题，积极参加生产劳动，甚至老

太太也不服老，主动要求下地干活。很多妇女都表

示，加入合作社，凭劳动分粮，等于再翻一次身”。�13

四、广泛开展业余文化教育，

提供了乡村妇女解放的文化基础

　　妇女解放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妇女自身

的素质，尤其是文化素质。孙中山说：“教育既兴，然

后男女可望平权。”�14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由于“女

子无才便是德”的至深影响、一些封建伦理道德的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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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以及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权利，绝大多数

乡村妇女与教育无缘，成为被奴役、虐待、受人摆布

甚至任人宰割的“睁眼瞎”。新中国成立之初，９０％
以上的妇女是文盲，乡村妇女的文盲比例则超过

９５％，有的地方甚至达到了 １００％。① 这种状况阻碍
了她们进步和发展，成为妇女解放的一大阻力。毛

泽东说，“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

国的一项重要工作”，若离开了农民，“岂非大半成

了空话”②，“没有扫除文盲、没有进小学、中学、大

学，妇女还不可能彻底解放”③。因此，要彻底实现

妇女解放，做到男女平等，进而发挥妇女在新中国建

设中的作用，就必须扫除文盲，提高她们的文化

素质。

识字运动是妇女解放的重要一步。新中国成立

后，党和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开展大规模的扫盲运

动，组织和动员广大农村妇女学习文化知识。１９５０
年 １２月 １４日，政务院批准发布的《关于开展农民业
余教育的指示》提出：“农民业余教育一般地应以识

字学文化为主。”④教育部发出了《关于冬学转为常

年农民业余学校的指示》，召开了全国第一次扫除文

盲工作会议、第一次工农教育会议和第一次农民业

余文化教育会议。１９５５年 ６月，国务院发出《关于
加强农民业余文化教育的指示》，提出“在过渡时期

内基本上扫除农村中的青壮年文盲”。⑤

根据“整顿巩固，稳步前进”的方针，各地纷纷

开展以识字为主的农民业余文化学习活动，先后于

１９５１年—１９５３年、１９５５年—１９５６年掀起了两次扫
盲高潮。成千上万的乡村妇女开始识文断字，出现

“脱盲热”。由于农村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农民居

住分散，农业又有很强的季节性，特别是乡村妇女每

天除了生产劳动外，还要抚养小孩、操持家务，各地

除了集中学习外，普遍开办夜校、巡回学校、“一揽

子”学校，以及运用识字班、速成识字班、读报组、

“炕头组”“灶台组”等灵活多样的分散的教学组织

形式，采取“互教互学”“即知即传”“民教民”等方

式，因人、因时、因地制宜。有的地方组织群众上地

时带上本子、石板，利用休息时间学习，把教学、分配

农活、记工三样结合起来，这样便于做活、记工、队长

布置任务，让队长、社员、义教、学员都满意。有的地

方采取组织、部署、要求、检查、负责、总结等“六统

一”，采用班级、小组、包教保学、送字、领字等“五形

式”，把生产、工作、学习“三结合”。⑥

乡村妇女的学习热情空前高涨。大家感到“当

家做主人，经济翻了身，人人要识字，打开文化门”，

“互助合作真正好，没有文化办不了”，“社会主义是

天堂，没有文化不能上”。⑦ 江西铜鼓县 ６１岁的罗

福秀说：“在旧社会穷人莫想读书，女人想读书更是

做梦。现在新社会里，男女老少都有书读，当然要努

力学习才能懂得国家大事。”⑧在“翻身要翻心，识字

换脑筋”的口号倡导下，１９５１年河南省参加冬学学

习的男女农民约达 ８５万人以上。⑨ 在 ３次获得“识

字模范村”称号的旅顺双岛区李家沟，姜淑兰学了

１７００字，３次荣获一等识字模范学员的称号。其他

１９名妇女参加了“炕头学习小组”，其中 ５人学了

５００字以上，８人学了 ４００字以上，６人学了 ３００字以

上。５６岁的张玉英，一面在托儿所看孩子，一面参

加炕头小组学习，也学了３５０个字。�10 有着５个孩子

的母亲王桂兰，总是在半夜里就着给上地干活的男

人们做饭时的灯光识字；老太太们在树荫下一边看

孩子，一边念着《农民报》；在灶火前烧火的妇女顺

手就在地上划字，轻声地哼着歌曲《毛主席像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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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① 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的 １７名青年妇女参加
了速成识字法的学习，每人平均认识了 １５００多
字。② 马廷海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民校上学的妇女 ２１
人，原来 １８人是文盲，现在都能认识 １００至 ３００字，
有的甚至还能看懂一些通俗读物，懂得了不少新

知识。③

参加业余文化教育是乡村妇女走向现代化的标

志。通过广泛的业余文化教育，广大乡村妇女不仅

学到了文化知识，摘掉了“文盲”的帽子，而且开阔

了的眼界和胸襟，更是唤醒了她们尘封已久的独立

意识，开始大胆地追求自己应有的权利和幸福，也为

她们积极参加劳动生产和社会生活、参与各项社会

事务管理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和文化基础。

五、革除婚姻陋俗，营造了乡村妇女

解放的良好社会环境

　　新中国成立标志着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历史的彻底结束。由于长期的封建社会的统治影

响，一些群众还保持着“男尊女卑”“封建家长”和

“夫权”统治、“父母之命”以及“从一而终”等封建思

想观念，认为“实行婚姻自由，天下大乱”“好人不离

婚，离婚不正经”“贫雇农老婆离婚，使男方人财两

空”、妇女要求婚姻自由是离经叛道。④ 一些基层干

部不敢宣传婚姻法，或对于干涉男女婚姻自由、虐杀

妇女的非法行为熟视无睹，或亲身干涉群众婚姻自

由。⑤ 在乡村地区，强迫包办、买卖婚姻（或变相的

买卖婚姻）、童养媳、早婚、重婚和纳妾、压制寡妇再

嫁等婚姻陋俗比较普遍，甚至还有“典妻”“换妻”

“租妻”“抢亲”“等郎媳”“望郎媳”等极端野蛮现

象；妇女遭受丈夫、公婆的虐待打骂。“娶妻如买马，

骑时用鞭打”“鬼神不是神，女人不是人”形象地反

映了当时婚姻家庭中乡村妇女的悲惨处境。

因此，不少妇女因陷于婚姻与家庭问题无止境

的纠纷和深深的痛苦中而自杀，或受迫害致死、被虐

杀。据不完全统计，从 １９４９年 ８月到 １９５０年 ３月，
河南省十六个县和郑州、开封两市有 ７７名妇女在要
求离婚后遭受开会斗争、扣押、吊打而被迫自杀，４５
名妇女因不满旧式婚姻而被丈夫或婆母杀害。⑥ 自

《婚姻法》公布到 １９５１年 ９月，妇女因婚姻家庭问题
而死亡的，中南区有 １万人以上，山东省有 １２００多
人，苏北淮阴专区 ９个县一年多就有 １１９人；当时全
国每年因婚姻家庭问题被虐杀或被逼自杀的，竟高

达七八万人之多。⑦ 至 １９５２年底不完全的统计，华
东地区因婚姻不自由而自杀和被杀男女共 １１５００
余人。⑧

婚姻法是革除婚姻陋习、倡导婚姻新风的专门

法律依据。党中央在党内通知中明确表示，一部分

党员干部“对群众中干涉男女婚姻自由和虐待妇女

以及虐待子女等非法行为，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因

而未能依法给干涉者和虐待者以应有的法律制裁和

思想教育，并给被干涉者和被虐待者以应有的法律

保护和事实保护；或者甚至本身有时也作出干涉男

女婚姻自由的非法行为”是不对的，要求共产党员要

站在“反对一切压迫虐待侮辱妇女行为和保护妇女

合法利益方面”正确的立场上，明白认识“有干涉男

女婚姻自由行为以及因干涉婚姻自由而造成被干涉

者的伤害或死亡的行为，将不仅应负民事的和刑事

的责任而受到国家的法律制裁，并且首先将受到党

的法律制裁”。⑨

地方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采取多种措施，革除

婚姻陋习。包括积极宣传解释婚姻法；组织群众揭

发封建婚姻制度的危害，同违法婚姻、婚姻陋习进行

坚决的斗争；鼓励广大乡村妇女冲破封建礼教、摆脱

婚姻苦海、寻求正当的自由幸福生活；在乡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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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登记等实际工作中严格践行婚姻法的准则，坚

决制止早婚、强迫婚姻、重婚，严厉惩罚妨碍婚姻自

由、迫害妇女的人员等。

基层司法机关严格执法，严厉惩处各种违反婚

姻法、残害妇女的行为，维护妇女的合法利益。一方

面，采取“当众审讯”“集体调解”“巡回公审”等便民

方式，正确及时地处理了大量民事婚姻案件，积极支

持农村妇女的正当要求，帮助农村妇女摆脱婚姻家

庭生活中的痛苦。另一方面，按照政务院“对于因干

涉婚姻自由而伤害、虐杀妇女或逼至妇女自杀的严

重罪行，采取严肃的法律手段，予以制裁”的要求，对

各种违反婚姻法、残害妇女的行为，依法予以严惩。

河南省禹县人民法院公审二十一人集体打死孕妇周

彪案，分别判处主犯袁绣荣和彭坤死刑、其他凶犯徒

刑。① 福建省永春县巡回法庭组织的特别法庭举行

公审大会，判处活活打死童养媳黄选的徐来成

死刑。②

基层妇联组织和妇女干部除了积极配合婚姻法

宣传教育，还做好婚姻家庭矛盾和纠纷的调解，热心

帮助她们排忧解难，积极支持她们争取自身解放的

行动，努力成为她们的坚强后盾和“娘家人”。积极

协助和督促司法机关及时、有效地处理了大量婚姻

案件。不少压迫媳妇的丈夫或婆母，经当地人民向

政府控告后被判处应得之罪。如河南省灵宝县妇联

会针对 １９５０年 ４月曾发生的一件勒杀妻子事件，向
人民法庭提起公诉，最终凶犯赵锁治被判处死刑。③

随着婚姻法得到大规模宣传与贯彻落实，落后

的封建婚姻陋习受到一定程度上的涤荡与冲击，乡

村自由婚姻的新观念、新习俗不断形成。据湖北、湖

南等 ２３省 ２行署及北京、天津等 １１市的不完全统
计，自《婚姻法》颁布起至 １９５２年 ６月底止，共办理
结婚登记５３万多对、离婚登记３万多对、寡妇改嫁２
万多人、取消婚约（包括童养媳）３万多人。据陕西
省 ３６个县统计，结婚登记 １９５０年 ３３６７对、１９５１年
１１１２７对，１９５２年上半年就有 １５１８５对，较 １９５０年

增加 ３倍半以上；离婚登记 １９５０年 ３０６对、１９５１年

４４３５对，１９５２年上半年达 ５９８７对，较 １９５０年增加

１８倍半以上。凡是经过登记结婚的，绝大部分都是

自主自愿的自由婚姻。据山西省武乡、榆社、左权 ３

县 １５个村的调查结果，登记结婚的 ９６对全部是自

由婚姻；天津市 １９５１年至 １９５２年 ５月登记结婚的

２２１２４对中，自由婚姻约占 ９８％；北京市 １９５２年 １

月—６月结婚登记的共有 １１０６５对，其中自由婚姻

１０２７５对，约占 ９３％。通过婚姻登记工作，仅 １９５１

年１月—９月间，湖北省洪山县就制止早婚５０多对、

强迫婚姻 １５对、重婚 ５对。④

六、结语

总体来看，新中国建立之初的乡村妇女解放运

动是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把乡

村妇女主体解放与乡村的经济恢复与发展、政治的

整合与重构、社会结构的调整与转换、文化的改造与

重建等相结合，富有中国特色，并卓有成效。它迅速

地推动我国乡村妇女解放实践的不断发展，在最短

的时间内使乡村妇女在家庭、政治生活、劳动生产等

方面的社会地位得以迅速提高，在新中国史、妇女运

动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为党的妇女事业

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它不断深化对妇女解放运

动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推动了马克思主义

妇女理论的中国化。但是，由于所处的特定社会历

史条件、人们的认识水平等诸多方面的局限，尤其是

当时巩固人民政权、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的头绪多、任

务重，这种靠国家政治动员和强力干预、在如此短的

时间内实现的妇女解放，潜伏着许多令人深思的社

会问题。一旦国家干预减弱，这种靠强力作后盾所

获得的妇女解放就会出现偏差、倒退或变相的倒退；

忽视女性生理特征、性别差异，往往将“男女平等”

混淆为“男女等同”，客观造成女性意识淡薄和女性

主体的贬抑；过分强调妇女个性的张扬，突出刚性，

４２

①

②

③
④

禹县人民法院．坚决贯彻婚姻法，保障妇女权利！河南禹县菊王沟村彭坤等聚众打死孕妇周彪 凶犯经人民法院举行公审分别判刑

［Ｎ］．人民日报，１９５１－１２－０６（００３）．
庄申远，乐澄清．必须彻底改革司法工作 福建省人民法院在永春县依靠群众处理 婚姻案件贯彻婚姻法的经验［Ｎ］．人民日报，１９５２－１０

－２２（００３）．
依据婚姻法争取婚姻自由 中南各地许多妇女解除封建婚姻束缚［Ｎ］．人民日报，１９５０－０５－２２（００３）．
切实做好婚姻登记工作［Ｎ］．人民日报，１９５３－０５－０４（００３）．



○易新涛：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社会妇女解放运动的多维审视

忽视柔美，既不利于妇女的身心健康和幸福生活，也

为后来“女强男弱”“男孩危机”等社会问题的出现

埋下隐患；过分强调她们平等的社会权利，忽视或者

削弱其家庭中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必然会给家庭的

和谐乃至于社会的稳定带来了一些不利因素；使她

们参与社会生活日趋极端化，又没能也不可能让她

们从家务、生育中完全解放出来，客观上造成了她们

的双重负担。当然，作为社会解放运动的一个组成

部分，乡村妇女解放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不

可能一蹴而就，将伴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

面推进而不断发展。

我们应该清晰地看到，妇女是推进强国建设、民

族复兴的重要力量，妇女事业始终是党和人民事业

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在全球妇女峰会上的讲话

中指出：“在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每一

位妇女都有人生出彩和梦想成真的机会。中国将更

加积极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发挥妇女‘半边天’

作用，支持妇女建功立业、实现人生理想和梦想。”①

在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习

近平进一步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伟业，“妇女的作用不可替代”，我们要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激励

广大妇女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

时代”，贡献巾帼智慧和力量。② 其一，坚持党的全

面领导。把广大妇女更加紧密地凝聚在党的旗帜

下，加强思想政治引领，使之旗帜鲜明地讲政治，以

更为强烈的历史自觉、更加昂扬的精神面貌，将个人

的理想追求全面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坚定不移

听党话、跟党走。其二，保障妇女合法权益。坚持男

女平等基本国策，依法保障妇女合法权益，消除性别

歧视，打破性别壁垒，确保她们平等地依法行使民主

权利、参与经济社会发展、享有改革发展成果，把握

她们新期盼、新需求，及时解决她们的“急难愁盼”

问题，用心用情关爱帮扶低收入、老龄、残疾等困难

人群。其三，发挥妇女在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

两个作用。现实中，妇女具有社会和家庭的双重角

色，承担着社会和家庭两方面的责任，两者相互促

进，缺一不可。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妇女在弘扬中华

民族家庭美德以及建设和睦家庭、涵养良好家教、传

承端正家风等方面的独特作用，为国家发展、民族进

步和社会发展提供重要的基点。另一方面，创新政

策手段，激发她们蕴藏的巨大活力，不断增强妇女参

与政治经济活动的能力和水平，开辟更多的渠道、搭

建更宽广的平台，让她们以主人翁的姿态，做伟大事

业的建设者、文明风尚的倡导者、敢于追梦的奋斗

者，在新征程的广阔天地间建功立业、续写荣光。

（责任编辑：杜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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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习近平．促进妇女全面发展 共建共享美好世界———在全球妇女峰会上的讲话［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５－０９－２８（００３）．
鞠鹏．习近平在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强调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 组织动员广大妇女为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巾帼力量［Ｎ］．人民日报，２０２３－１０－３１（００１）．


